附件：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做好2013年
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学位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思政司函[2012]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24号）对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要求，教育部决定在2013年继续实施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专项计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专项计划为定向培养招生计划，含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2013年博士生招生总规模和国家计划之内（具体招生计划见附件1）。专项计划只能用于招收高校辅导员，不得挪作他用。

　　二、各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要向本地区高校广泛宣传教育部有关招收高校辅导员攻读博士学位的政策，积极组织、推荐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善于科研创新，并有志于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校优秀专职辅导员报考，同时做好资格审查工作。

　　三、各招生单位（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要根据高校辅导员培养目标，确定相应的考核内容、方式和办法。严格执行教育部有关博士研究生招生的相关规定，确保命题、制卷、保管以及考试现场管理、评卷等各个环节的公平、公正，维护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专项计划的良好声誉。

　　四、各招生单位要加强复试工作，由招生单位及其所在省级教育工作部门、所在学校共同组织复试。要组织包括指导教师在内的三人以上复试小组，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培养要求、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和特点，考察高校辅导员的综合素质，结合考生考试成绩与工作实绩，择优确定录取名单，并对考生资格进行复查。

　　五、2013年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工作仍按以往办法执行。有关报名条件强调重申如下：

　　1. 报考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的高校辅导员必须是在院（系）一线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在编在岗的专职辅导员，包括院（系）党总支副书记、学工组长、团总支书记等副处级（含）以下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需经所在学校学生工作部门、人事部门推荐，所在地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审核通过。

　　2. 报名时应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已满3年，且具有硕士学位，有两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本科、硕士所学专业不受限制。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68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报考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招生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司联系，电话：010-66096328。

　　附件：1．2013年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专项计划.doc

　　      2．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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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3年高校辅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单位：人
	单位
	计划数
	单位
	计划数

	北京师范大学
	8
	山东大学
	6

	南开大学
	6
	郑州大学
	4

	河北师范大学
	3
	武汉大学
	8

	辽宁大学
	3
	中南大学
	5

	东北师范大学
	8
	华南师范大学
	4

	哈尔滨师范大学
	4
	广西师范大学
	3

	复旦大学
	6
	西南大学
	5

	南京师范大学
	6
	西南交通大学
	4

	浙江大学
	4
	陕西师范大学
	4

	安徽师范大学
	3
	西北师范大学
	3

	福建师范大学
	3
	
	

	合计
	100


附件2：
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

报考资格审查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工作学校
	
	工作院系
	
	

	民    族
	
	身份证号
	

	专业技术职    务
	
	行政职务
	

	毕业学校
	
	最后学位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毕业日期
	
	从事学生工作年限
	

	所带班级
和学生数
	

	邮寄地址及电话
	

	获奖情况：

	工作学校学生工作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工作学校人事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职能处室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